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的规定及《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使用全称或其简
称“基金合同”）的约定，现将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使用全称
或其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5

年1月2日，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1月3日起，至2025年2月5日17:00止
（以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根据本次大会的计票结果，参加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未达到
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因此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

可以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
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
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
表决意见。根据《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保诚景气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的有关约定，重新召集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
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
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中信保诚景气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附件三：《中信保诚景
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2、《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关于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公证书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
附件：《公证书》

公 证 书
（2025）沪东证经字第318号

申请人：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16号19层。

法定代表人：涂一锴。
委托代理人：姚燚，女，****年**月**日出生。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于2025年1月21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中信保诚景
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
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申请人依法于2024年12月28日在有关报刊
媒体上发布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于 2024年 12月 30
日、12月31日分别发布了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二
次提示性公告，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持续运作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议案》。申请人向本处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
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电子版）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和工作
人员印嘉琪于2025年2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6号19层对中
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
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授权代表沈璘倩的监督下，由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的代表周闻君、姚燚进行计票。截至 2025年 2月 5日 17时，未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
讯方式）的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票，故出
席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小于2025年1月2日权益登记日
该基金总份额34,531,042.42份的二分之一。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本次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对《关于持续运作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计票结果未满足以通
讯方式有效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 证 员 林奇

2025年2月6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保诚景气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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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刘玉女士。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

89
12,533,100

4.0249%

86
462,500

0.148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2
11,243,700

3.6108%

0
0
0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87
1,289,400
0.4141％

86
462,500

0.1485％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6日（星期四）下午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2月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6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2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2025年1月23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2A万方发展会

议室。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决议：
议案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选举刘玉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苏建青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刘戈林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章寒晖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郭子斌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曹曲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1,327,037

11,327,023

11,327,027

11,326,913

11,326,951

11,327,00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

90.3770%

90.3769%

90.3769%

90.3760%

90.3763%

90.376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得票数

83,337

83,323

83,327

83,213

83,251

83,30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比例（%）

18.0188%

18.0158%

18.0166%

17.9920%

18.0002%

18.0117%

表 决 结
果 是 否

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议案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孙丽丽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苏娟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孟庆春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2,153,798

12,158,866

12,153,79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

96.9736%

97.0140%

96.97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得票数

83,198

88,266

83,199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比例（%）

17.9888%

19.0845%

17.9890%

表 决 结
果 是 否

通过

是

是

是

议案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选举乔同京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选举魏春景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选举倪娜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得票数

12,153,792

12,153,792

12,163,97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 效 表 决 权 比 例

（%）

96.9736%

96.9736%

97.05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得票数

83,192

83,192

93,37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比例（%）

17.9875%

17.9875%

20.1894%

表 决 结
果 是 否

通过

是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南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建强、陈磊磊
3、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南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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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25年 1月 26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2月 6日下午 15:30时在北京市朝阳
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2A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会议由董事长刘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玉女士为公司董事长的

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刘玉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子斌女士为公司副董事
长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郭子斌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玉女士
战略委员会委员：苏建青先生、郭子斌女士、曹曲先生、苏娟女士（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孟庆春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刘玉女士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孟庆春先生（独立董事）、郭子斌女士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如下：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苏娟女士（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委员：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章寒晖先生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玉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刘玉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郭子斌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郭子斌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九、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威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董威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十、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谌志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谌志旺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十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郭子斌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郭子斌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25-012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25年 1月 26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2月 6日下午 15:30时在北京市朝阳
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2A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
到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乔同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以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乔同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25-013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5年2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职工代表共9人，会议由
李慧明主持。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应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
主选举产生。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的职工代表审议，选举王馨艺女士、刘艳女士担任第十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附件），王馨艺女士、刘艳女士的任职资格经公司审核，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对职工代表监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任职期限自2025年2月6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王馨艺女士
王馨艺，女，中国国籍，本科学历，CMA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曾就职于信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21年5月至今任万方发展监
事、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王馨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刘艳女士
刘艳，女，大专学历。1996年7月至2009年10月任北京中美金车银港汽车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任北京康福特酒店会计主管；2012年4月至
2016年10月任北京紫琪尔健康管理机构销售；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任中博龙辉（北
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5月至今在万方发展证券事务部；2019
年4月至今任万方发展监事。

截至目前，刘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
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2025-014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2月6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及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
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十届监事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及第十届监事会成员选举
产生后，公司组织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同时，组织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产生了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事长一

人，副董事长一人。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会、提名委
员会，现将本次选举名单列示如下：

董事长：刘玉女士
副董事长：郭子斌女士
董事：苏建青先生、章寒晖先生、刘戈林女士、曹曲先生、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苏

娟女士（独立董事）、孟庆春先生（独立董事）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玉女士

孟庆春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

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

苏娟女士（独立董事）

委员

苏建青先生
郭子斌女士
曹曲先生
苏娟女士（独立董事）

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
刘玉女士

孟庆春先生（独立董事）
郭子斌女士

孙丽丽女士（独立董事）
章寒晖先生

第十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二名。设监

事会主席一名，现将本次选举名单列示如下：
监事会主席：乔同京先生
监事：魏春景女士、倪娜女士、王馨艺女士（职工代表监事）、刘艳（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简历见附件）的各项议案，具体名单如下：
总经理：刘玉女士
副总经理：郭子斌女士、董威亚先生
财务总监：谌志旺先生
董事会秘书：郭子斌女士
其中，郭子斌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
会秘书的情形。

办公室电话：010-64656161
传 真：010-64656767
电子邮箱：gzb@vanfund.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2A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
附件：
1、刘玉女士
刘玉，女，研究生学历，1996年2月至1997年10月任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任综合部部门

主管；1997年10月至2000年12月任职于中国进出口银行行政部服务中心；2001年1月至
2001年9月任职于北京国际航空俱乐部采购部；2001年10月至2008年10月任万方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行政人力资源总监；2008年11月至2014年4月任万方发展董
事会秘书；2018年10月至2024年2月6日任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08年
10月至今任万方发展董事；2019年5月至2025年2月任万方发展副董事长，2024年2月至
今任万方发展总经理；自2025年2月任万方发展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2.6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深
圳证券交易所曾于2024年8月2日对刘玉女士给予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刘玉女士与持
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 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此外，刘玉女士未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也未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郭子斌女士
郭子斌，女，大学本科学历，2010年8月至2014年4月任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主管；2014年5月至2015年7月任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助理；2015年 7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5年 7月 23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2019年5月至今任万方发展董事、董事会秘书；2022年2月至2025年2月
任万方发展常务副总经理；自2025年2月任万方发展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子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郭子斌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此外，郭子斌女士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也未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3、董威亚先生
董威亚，男，199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3年9月至

2015年5月任伊博莱（北京）铝业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15年5月至2018年10月任万方城
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任万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2019年6月至11月任万方发展财务经理；2019年12月至2022年1月任万方发展财
务总监。2022年2月至今任万方发展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董威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董威亚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

4、谌志旺先生
谌志旺，男，1981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2005年9月至2008年7月任广东东莞伸丰

人造革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08年9月至2011年9月任北京大三环食品有限公司总账会
计。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任山东智衡减振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会计。2013年10月至
2018年9月任国能新兴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财务经理。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任万方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21年7月至今任万方发展财务经理；2022年1月至今任万
方发展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谌志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董威亚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议案被否决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事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6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

月6日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189号国际实业四楼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冯建方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9人，代表股份120,708,58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1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9,708,
8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人，代表股
份10,999,6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
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以记名方式进行，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公司董事会提交的
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37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34％；反对

1,246,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28％；弃权 8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663,911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87.8561％；反对 1,246,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338％；弃权 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0％。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304,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68％；反对

1,290,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5％；弃权11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595,611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87.2352％；反对 1,290,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66％；弃权11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新疆融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09,708,

888股，持股比例为22.8234％。在审议本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85,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507％；反对 1,

20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11％；弃权 10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685,311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88.0507％；反对 1,20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11％；弃权10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2％。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朱明、姜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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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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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分别于2024年8
月23日、2024年9月9日召开了董事会五届十七次会议、五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和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的审计
机构负责公司2024年度审计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4日、2024
年9月10日在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五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广东万和新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和《广东万

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8）。

公司于2025年2月6日收到致同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年审项目签字会计师变更的

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致同事务所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指派彭云峰先
生、李泽宇先生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叶聿稳先生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因致同事务所内部工作调整，现指派杨燕君女士替换李泽宇先生作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审计工作。

二、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

签 字 注 册 会
计师

姓名

杨燕君

注册会计师执
业时间

2022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2008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2022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时间

2024年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公司
报告情况

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0
份、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
报告 0 份；复核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0 份、新三板挂
牌公司审计报告0份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杨燕君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

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且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

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审计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年审项目签字会计师变更的

函》；

2、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质证明、身份证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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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公司放

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震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

有软件”）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投资者深圳市光明区震启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震启汇智”），震启汇智以人民币20,000万元认购震有软件新增注册

资本1,281.25万元，其余18,718.75万元计入震有软件资本公积，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

优先认购权。交易完成后，震有软件的注册资本由 2,050.00万元增加至 3,331.25万

元，公司直接持有震有软件的股权比例由100%变更为 61.54%，震有软件仍属于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公司放

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震有软件已收到震启汇智缴付的首期增资款10,000万元，并

于近日完成了本次增资扩股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深圳市震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4986972L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闽华

5、注册资本：3,331.25万元

6、成立日期：2013年3月14日

7、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苑南路3176号彩讯科技大厦

五层A区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购销，通信信

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通信工程、通信设备、工业自动化、光传

输设备、防爆电器、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区震启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出资额（万元）

2,050.00
1,281.25
3,331.25

出资比例（%）

61.54
38.46
100.00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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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